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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报告第 1 页 

关于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

的专项报告 

 
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ZG10043 号 

 

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审计了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

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

表、2024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

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出具

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ZG1002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 

贵公司管理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

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2〕26

号）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的

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

情况汇总表（以下简称“汇总表”）。 

 

编制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我们

将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贵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

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，没有发现在重大方

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。 

 

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

往来情况，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 

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

其他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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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 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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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经
营
性
资
金

占
用

资
金
占
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的
关
联
关
系

上
市
公
司
核
算

的
会
计
科
目

20
24

年
期

初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累
计

发
生
金
额

（
不
含
利

息
）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
资
金

的
利

息
(如 有
)

20
24

年
度

偿
还
累
计
发

生
金
额

20
24

年
期

末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上
市
公
司
的
子

公
司
及
其
附
属

企
业

合
肥
胡
大
郢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1
,4
87
.5
6

5,
14
0.
92

5,
75
1.
83

10
,8
76
.6
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遵
化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6,
36
1.
88

5,
93
8.
34

1,
78
0.
00

10
,5
20
.2
2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宿
州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7,
74
4.
89

3,
35
6.
00

1,
90
9.
72

9,
19
1.
1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泗
水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8,
37
4.
21

3,
03
5.
47

2,
64
5.
57

8,
76
4.
1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界
首
国
祯
水
环
境
治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4
2.
78

5,
02
3.
41

5,
36
6.
1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陆
良
县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95
2.
91

2,
14
0.
68

18
1.
07

4,
91
2.
52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蒙
城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99
3.
44

3,
25
2.
00

1,
40
8.
49

4,
83
6.
9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砀
山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,
18
9.
53

1,
56
8.
00

75
9.
24

3,
99
8.
2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江
门
市
新
会
区
龙
泉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2
4.
38

9,
46
7.
00

5,
98
1.
35

3,
91
0.
03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江
门
市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,
89
4.
23

1,
97
7.
00

2,
25
3.
17

3,
61
8.
0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海
阳
滨
海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78
0.
69

89
7.
00

11
9.
32

3,
55
8.
3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即
墨
市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,
21
3.
17

37
7.
50

1,
20
0.
00

3,
39
0.
6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吴
桥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80
8.
74

78
0.
00

32
0.
00

3,
26
8.
74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怀
远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56
3.
30

4,
29
3.
00

3,
63
7.
51

3,
21
8.
7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乌
海
市
国
祯
易
嘉
水
环
境
治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6
.4
0

3,
76
9.
63

99
9.
54

2,
78
6.
4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福
建
省
莆
田
市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67
6.
53

47
.1
0

2,
72
3.
63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肥
东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7
3.
41

3,
09
6.
34

77
5.
48

2,
49
4.
2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

汇
总
表
第

3 页

非
经
营
性
资
金

占
用

资
金
占
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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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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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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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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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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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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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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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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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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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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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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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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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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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金
额

20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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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东
莞
市
松
山
湖
天
地
环
科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59
8.
75

19
5.
00

49
0.
88

2,
30
2.
8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故
城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79
9.
89

68
8.
51

1,
25
7.
90

2,
23
0.
5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富
宁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98
7.
77

33
5.
24

32
7.
52

1,
99
5.
4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淮
北
蓝
海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33
7.
63

42
5.
00

79
1.
87

1,
97
0.
7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云
南
陆
良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93
6.
58

1,
40
0.
20

39
2.
93

1,
94
3.
8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陆
良
县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5
2.
59

2,
26
2.
33

53
6.
07

1,
87
8.
8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涡
阳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03
8.
46

1,
05
0.
00

1,
21
4.
90

1,
87
3.
5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阳
春
市
水
质
净
化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71
2.
70

3,
14
8.
03

2,
04
4.
84

1,
81
5.
8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砚
山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62
8.
99

84
1.
28

1,
78
7.
7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寿
县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34
5.
07

55
0.
11

19
6.
21

1,
69
8.
9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乌
拉
特
后
旗
国
祯
水
环
境
治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66
8.
97

30
.0
0

80
.0
0

1,
61
8.
9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仙
游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,
21
2.
42

2,
60
5.
37

1,
60
7.
0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B
io
va
c
En
vi
ro
nm

en
ta
lT
ec
hn
ol
og
y
A
S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48
2.
40

1,
48
2.
4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南
陵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81
1.
42

68
3.
09

1,
12
8.
90

1,
36
5.
6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衡
阳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20
9.
98

14
7.
00

1,
35
6.
98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永
泰
县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38
8.
41

20
4.
00

28
8.
21

1,
30
4.
2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利
辛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68
9.
62

2,
48
4.
00

1,
98
6.
31

1,
18
7.
3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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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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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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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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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的
关
联
关
系

上
市
公
司
核
算

的
会
计
科
目

20
24

年
期

初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累
计

发
生
金
额

（
不
含
利

息
）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
资
金

的
利

息
(如 有
)

20
24

年
度

偿
还
累
计
发

生
金
额

20
24

年
期

末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泗
阳
县
华
海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09
3.
59

2,
56
4.
71

2,
47
4.
53

1,
18
3.
7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兰
考
国
祯
水
务
运
营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22
2.
09

1,
02
6.
62

1,
20
4.
32

1,
04
4.
3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望
江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2
0.
87

2,
50
5.
25

1,
82
8.
52

89
7.
6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安
徽
中
节
能
国
祯
智
能
装
备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9,
20
0.
09

8,
32
5.
30

87
4.
7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随
州
市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23
1.
59

3,
40
2.
06

3,
95
3.
39

68
0.
2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彬
州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09
5.
58

1,
30
0.
80

1,
82
2.
69

57
3.
6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麦
王
环
境
技
术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,
23
9.
93

4,
67
1.
64

56
8.
2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东
至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50
3.
71

1,
48
5.
42

2,
45
6.
11

53
3.
02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衡
山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8
.9
0

46
3.
00

52
1.
9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山
东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4
3.
00

44
3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汨
罗
市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6
.3
1

35
4.
00

40
.0
0

37
0.
3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道
真
自
治
县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5
4.
84

10
5.
65

26
0.
4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郎
溪
国
祯
水
务
运
营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34
9.
25

2,
11
1.
45

23
7.
8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广
元
市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2
6.
25

17
0.
75

28
5.
00

21
2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邯
郸
市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4
7.
02

13
6.
00

50
0.
00

18
3.
02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随
州
市
曾
都
区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4
0.
57

12
0.
00

80
.0
0

18
0.
5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衡
阳
国
祯
经
开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85
.8
5

45
.5
0

13
1.
35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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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经
营
性
资
金

占
用

资
金
占
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的
关
联
关
系

上
市
公
司
核
算

的
会
计
科
目

20
24

年
期

初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累
计

发
生
金
额

（
不
含
利

息
）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
资
金

的
利

息
(如 有
)

20
24

年
度

偿
还
累
计
发

生
金
额

20
24

年
期

末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西
畴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3
5.
76

7.
47

12
8.
29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华
容
国
祯
惠
华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5
.4
2

79
.5
0

10
4.
92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芜
湖
麦
王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0
0.
70

2.
92

97
.7
8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江
门
市
新
会
东
郊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2
9.
27

1,
37
9.
00

1,
53
2.
69

75
.5
8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节
能
国
祯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,
05
3.
66

63
,6
24
.0
1

66
,6
77
.6
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合
肥
朱
砖
井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14
8.
47

2,
14
8.
4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霍
山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3
2.
00

53
2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合
肥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,
37
2.
00

3,
37
2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节
能
国
祯
水
环
境
治
理
（
合
肥
）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18
9.
27

42
7.
00

1,
61
6.
2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合
肥
祯
祥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6,
89
1.
31

6,
89
1.
3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芜
湖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9,
13
0.
57

9,
13
0.
5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无
为
县
国
祯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,
03
6.
08

1,
17
4.
48

2,
21
0.
5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亳
州
国
祯
排
水
设
施
运
营
管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6,
68
3.
50

6,
68
3.
5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亳
州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,
19
7.
56

2,
19
7.
56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云
南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5
4.
87

4,
43
8.
57

4,
99
3.
44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砚
山
县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20
0.
00

20
0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湖
南
国
祯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,
65
5.
91

4,
65
5.
91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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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经
营
性
资
金

占
用

资
金
占
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的
关
联
关
系

上
市
公
司
核
算

的
会
计
科
目

20
24

年
期

初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累
计

发
生
金
额

（
不
含
利

息
）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
资
金

的
利

息
(如 有
)

20
24

年
度

偿
还
累
计
发

生
金
额

20
24

年
期

末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衡
水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4
0.
00

44
0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淮
北
中
联
环
水
环
境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40
5.
00

40
5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涡
阳
国
祯
排
水
设
施
管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81
9.
00

81
9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东
莞
市
万
江
区
天
地
信
达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55
0.
17

55
0.
17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双
柏
县
国
祯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7
7.
00

17
7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青
岛
国
祯
水
务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35
.4
3

35
.4
3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节
能
国
祯
环
保
（
湘
西
）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1
.0
0

11
.0
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节
能
国
祯
环
保
（
武
安
）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子
公
司

其
他
应
收
款

16
0.
00

16
0.
00

资
金
往
来

非
经
营
性
往
来

宿
州
市
安
国
华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8,
58
6.
77

3.
62

8,
59
0.
39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太
原
市
麦
王
瑞
能
工
业
废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6,
56
7.
37

2,
04
5.
76

67
3.
75

7,
93
9.
38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利
辛
县
三
峡
水
环
境
综
合
治
理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3,
59
5.
60

3,
03
0.
40

2,
00
8.
49

4,
61
7.
51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交
二
航
局
潜
江
环
保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2,
08
4.
43

1,
74
9.
84

1,
82
8.
46

2,
00
5.
81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电
建
国
祯
十
五
里
河
项
目
管
理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52
2.
12

1,
36
4.
60

41
8.
00

1,
46
8.
72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上
海
华
谊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13
5.
87

38
.6
6

80
.9
1

93
.6
2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四
川
泸
天
化
麦
王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40
.0
0

40
.0
0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长
垣
中
电
建
西
北
院
国
祯
环
保
南
区
水
系
治
理
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应
收
账
款

36
.9
8

44
.0
3

55
.5
4

25
.4
7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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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经
营
性
资
金

占
用

资
金
占
用
方
名
称

占
用
方
与
上
市
公
司
的
关
联
关
系

上
市
公
司
核
算

的
会
计
科
目

20
24

年
期

初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累
计

发
生
金
额

（
不
含
利

息
）

20
24

年
度

占
用

资
金

的
利

息
(如 有
)

20
24

年
度

偿
还
累
计
发

生
金
额

20
24

年
期

末
占
用
资

金
余
额

占
用
形
成

原
因

占
用
性
质

太
原
市
麦
王
瑞
能
工
业
废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其
他
应
收
款

61
0.
15

7.
71

27
2.
56

34
5.
30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四
川
泸
天
化
麦
王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其
他
应
收
款

8.
94

30
7.
75

31
6.
69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上
海
华
谊
环
保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其
他
应
收
款

41
.9
5

21
2.
48

69
.6
6

18
4.
77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中
交
二
航
局
潜
江
环
保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其
他
应
收
款

4.
99

4.
99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利
辛
县
三
峡
水
环
境
综
合
治
理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其
他
应
收
款

19
3.
06

19
3.
06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宿
州
市
安
国
华
污
水
处
理
有
限
公
司

联
营
企
业

合
同
资
产

2,
02
1.
11

3.
69

3.
32

2,
02
1.
48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其
他

关
联

方
及

其
附
属
企
业

青
岛
即
发
集
团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少
数
股
东

其
他
应
收
款

21
.2
3

21
.2
3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亳
州
建
工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少
数
股
东
控
制

合
同
资
产

1,
34
1.
59

1,
34
1.
59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亳
州
建
工
有
限
公
司

子
公
司
少
数
股
东
控
制

应
收
账
款

9.
16

9.
16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安
徽
国
祯
环
境
修
复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本
公
司
高
级
管
理
人
控
制

应
收
账
款

14
.0
0

14
.0
0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界
首
国
祯
置
业
发
展
有
限
公
司

本
公
司
高
级
管
理
人
控
制

其
他
应
收
款

2.
75

2.
75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芜
湖
市
三
峡
三
期
水
环
境
综
合
治
理
有
限
责
任

公
司

持
股
公
司

3%
以
上
股
东
控
制

应
收
账
款

8,
06
4.
63

8,
16
9.
66

3,
94
0.
08

12
,2
94
.2
1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芜
湖
市
三
峡
一
期
水
环
境
综
合
治
理
有
限
责
任

公
司

持
股
公
司

3%
以
上
股
东
控
制

应
收
账
款

4,
45
2.
47

6,
06
4.
24

3,
32
1.
07

7,
19
5.
64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南
昌
经
济
技
术
开
发
区
三
峡
一
期
水
环
境
治
理
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持
股
公
司

3%
以
上
股
东
控
制

应
收
账
款

1,
80
7.
03

2,
07
8.
69

94
0.
25

2,
94
5.
47

业
务
往
来

经
营
性
往
来












